德环审〔2017〕17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县灰河二级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宝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来经修改完善后的《盈江县灰河二级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受理公示期的情况，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盈江县灰河二级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昔马镇保边村，坝址地理坐标为E97°42′,N24°48′。工程为引水式开发， 开发任务为水力发电，同时保证下游生态环境用水。灰河二级水电站装机容量为5000kW，保证出力（P=90%），881KW；年发电2256.2万kW•h，年利用小时4512h，引用流量2.72m3/s，设计最大水头222.4m；电站枢纽工程设置进水口、电站引水系统、厂区枢纽建筑物。工程投资总概算2982.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概算117.64万元，占总投资概算的3.9%；工程实际总投资34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5.46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7.8%。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大气环境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运行期厨房采用电为燃料，对环境空气产生的影响较小。 
（二）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经现场检查及结合验收监测结果，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产区周围植物绿化；经对灰河二级水电站大坝取水口、灰河二级水电站尾水分进行了监测，项目水环境质量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的要求，pH、CODcr、BOD5、氨氮、总磷、总氮、SS、石油类监测点位各指标达到I类标准，粪大肠杆菌所有监测点位均达到II类标准。 
（三）声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验收监测结果，厂界南、西昼间噪声超标，厂界东、南、西、北夜间噪声均超标，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昼间最大超标7.6dB（A），夜间最大超标约15.7 dB（A）；生活区昼间均小于60 dB（A），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夜间约超标3.7 dB（A）。厂界四周噪声来源主要为发电机组及河流水声，且电站评价范围1000米内无居民点分布，因此电站产生的噪声对外界声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经现场检查，工程设计设置4个弃渣场，集中堆放施工期产生的弃渣；厂区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捅，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堆存于自建的垃圾池内妥善处置，垃圾收集池已加盖棚顶，未进行硬化；电站运行期检修机械设备产生的废机油和变压器油，电站已设置废机油收集桶，进行集中收集，但尚未与有废机油处置资质单位签订处置协议。
（五）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1、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设置4个弃渣场（取消原规划的1#弃渣场），弃渣场设置了挡墙，已进行了植被恢复；德宏州水利局以“德水保〔2013〕377号”文件同意该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2、经现场检查，灰河二级水电站在灰河和岔河汇口处修建一小型益流拦河坝，经云南省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盈江管理所实地查看，确认该溢流坝不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项目在坝址下游约30m处设置了放流孔（直径约0.2m），能满足0.14m3/s的放流要求，取水坝下游100m处有其他河流汇入，现场检查未发现减水河段有断流现象。
 3、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电站建设初期从云南省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一条引水管，已按云南省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盈江管理所同意的引水管拆除方案拆除，其中发电厂房附近拆除管道长度约80米，前池附近拆除管道长度约30米，拆除过程未破坏周围的自然环境，施工迹地逐步自然恢复中。
（六）社会影响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工程永久占地3.5908hm2，临时用地6.409hm2，对工程征地已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了补偿，工程不涉及移民安置。 
（七）公众意见调查结论 根据项目公众意见调查结论，在社会团体调查中，对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有100%的公众认为满意；在个人部分调查中，对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有100%的公众认为满意。
（八）环境管理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项目成立了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认真落实工程的各项环保措施、环境监理制度、环境监测计划；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上报盈江县环保局正在备案中。
 三、验收结论 盈江县灰河二级水电站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能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结合验收组意见，该项目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下一步需完善的内容 
（一）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确定环保专职人员，加强职工的环保宣传和教育，认真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确实保护好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 
（二）加强对电站设备的日常检修及维护，尽快与有废机油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处置协议，合理处置废机油，并做好废机油处置台账的登记。 
（三）加强对生态放流设施的日常管理及维护，指定专人负责检查坝址下放生态流量情况，确保河道生态用水，并建立相应的生态流量管理台账。
（四）加强各渣场、施工迹地边坡、及生产生活区的绿化；加强对噪声超标点的治理，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收集池。 

(五)禁止恢复已拆除的从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引用的引水管，禁止从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引水用于发电。 
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3月23日

发：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年3月23日印发
